附件2：

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备案的
主要用途说明
   
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备案已成为多项政策性补贴申请的重要参考资料。主要用途说明如下:
1、 企业申请研发经费投入后补助时的前置参考
（一）《广州市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后补助实施方案(穗科信〔2014〕2 号)、《关于对市属企业增加研发经费投入进行补助的实施办法》(穗国资〔2015〕8 号)对申请相关财政补助的依据规定：其他企业（指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须按规定开展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备案工作，最终以税务部门提供的企业年度纳税申报时自行申报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数额用作后补助依据。
（二）《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粤财工〔2015〕246 号）第十五条规定： 由各地级以上市科技主管部门会同财政、税务等部门按规定对当地企业申报研究开发费补助进行合规性审核，参考企业上一年度已经税务部门审核的可税前加计扣除研发费用，并按其一定比例确定补助额度，汇总上报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复核。
如上，企业申请上述财政经费补助须在年度纳税申报时自行申报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企业自主备案，获得鉴定意见书，可在开展自行申报具备重要参考作用。
二、纳税人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时的参考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116号）等相关文件规定：主管税务机关对企业申报的研究开发项目有异议的，可要求企业提供政府科技部门的鉴定意见书。
如上，企业自主备案，获得鉴定意见书，在开展自行申报具备重要参考作用。


